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移民互助會
2009年「內地新來港人士在港受歧視情況調查結果」發佈會
香港政府漠視人權  新移民有冤無路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新移民互助會召開記者招待會發佈最新「內地新來港人士在港受歧視情況調查結果」，指出內地來港新移民受歧視情況仍然嚴重，但香港政府最新種族歧視法例未保障新移民，更沒有任何機制處理新移民投訴。同時在各項政策上限制新移民，令新移民面對更多困境，生活更困難，嚴重漠視新移民人權，批評香港政府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的報告並未能反映新移民在港的受歧視情況及法律保障需要，要求設立新移民投訴機制及立法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委員會將在8月7日及10日在瑞士審議中國及香港報告，兩會將派員出席反映問題。
現時每年約有5萬新移民來港團聚，一半是成人，九成是婦女，另一半兒童，新移民一直被社會視為另一組群，他們因新移民身份而飽受歧視。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9年3月的「新移民婦女的就業情況研究報告」顯示81.6%新移民婦女因新移民身份而較他人工時較長工資較低，受訪者的月入工資中位數只有$5,000，較本港婦女的$8,000低近三成。

為了進一步了解新移民在港受歧視的情況，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新移民互助會於2009年7月以隨意抽樣模式訪問153個新移民家庭，訪問範疇包括受歧視情況，對設立投訴機制及立法意見。
調查結果:
受訪者背景: 153名受訪者全是女性，八成來港未滿七年，家庭人口中位數4名，子女數目中位數2個，收入來源，66.4%來自工作，31.6%來自綜援，家庭總收入中位數$7,000。。
受歧視情況: 八成受訪者因新移民身份而受到歧視。受到的歧視包括:44.7%找工作被拒，39.1%購物受拒或受侮辱，86.6%工作期間待遇較低或工作較多，9.1%被同事/僱主言語歧視，23.3%在公共社交場合受言語侮辱，12.5%子女被同學排擠，9.1%受政府職員歧視。
84.9%受訪新移民遇到歧視想投訴，但也有15.1%怕麻煩，不想投訴。
97.4%受訪新移民認為政府應設立專責小組處理新移民受歧視的投訴。97.4%認為政府應制定法例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
81%認為香港人歧視內地來港人士問題嚴重，只有19%覺得不嚴重。
民政局於2005年曾進行的「公眾對種族歧視的意見調查」，顯示超過八成受訪市民(84.6%)認為香港人對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存有偏見和歧視是問題，近半(48%)更認為是種族歧視，應納入法例。 事隔四年，民政局毫無措施消除歧視，所以新移民受歧視情況一直嚴重。

新移民處於邊緣的位置，政府不僅沒有提供協助，反而在政治參與、房屋、社會福利、入境等各種社會政策上，亦對新移民與本地人有所區別, 例如加諸居港七年期要求， 令新移民面對更多生活障礙及壓力，陷入貧窮、租住籠屋及板房等困境。港府在人權報告辨稱可在房屋上體恤安置新移民，但體恤安置的條件包括要居港七年，而綜援申請亦未善酌情權。
根據2008年社署數據顯示，在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期間，社署共接獲16,050宗涉及不符合居港七年規定的人士的綜援申請，當中獲酌情批准發放綜援的申請僅4,502宗，佔總申請個案不足三成(28.0%)。
事實上，雖然社署表示不獲接納申請的僅有129宗，惟大部份(69.0%)申請人均因不符居港七年規定而被迫撤回申請(11,081宗)，另有338宗仍在處理中。
獲酌情批准發放綜援的申請個案宗數(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

	個案類別
	2004/05

年度

(包括2004年1至3月)
	2005/06

年度
	2006/07

年度
	2007/08

年度
	2008/09

年度(截至2008年9月)
	總計

	年老
	45
	90
	173
	151
	104
	563

	健康欠佳/殘疾
	31
	85
	154
	191
	108
	569

	單親
	73
	277
	379
	485
	278
	1,492

	低收入
	61
	275
	465
	348
	192
	1,341

	失業
	17
	83
	145
	120
	50
	415

	其他
	6
	33
	67
	12
	4
	122

	合計
	233
	843
	1,383
	1,307
	736
	4,502



香港政府不但沒有取消房屋、綜援等的歧視政策，亦沒有設立任何機關，讓新移民遇到歧視時，作出申訴，更沒有法律保障新移民，新移民大部份被本港人歧視，種族歧視條例不處理這問題，可見政府嚴重漠視新移民的人權。

政府出爾反爾，漠視新移民權益違反聯合國裁決及指引
2002年前民政局一直將新移民視為獨立群體，在1997年的種族歧視諮詢文件、僱傭例條指引及呈交聯合國的文件，也確認新移民有別於港人的文化身份，種族關係組亦處理新移民被港人歧視投訴的個案，平機會亦搜集新移民被歧視的投訴，但現時卻認為因新移民屬於漢族華人，即使受歧視是社會性歧視，而不是種族歧視，拒絕將新移民納入保障範圍，漠視新移民權益違反聯合國裁決及指引。
聯合國強烈要求法例涵蓋新移民及國際案例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在2005年審議結論中強烈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漠視內地新來港人士基於其原居地的原因而在法律上和事實上普遍受到歧視的問題，強烈敦促特區政府把內地新來港人士納入新法例的保障範圍，以遏止由於新移民基於其原居地的理由而普遍遭受歧視的情況。
1996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委員會對英國愛爾蘭流浪人問題的評論，指種族歧視包括在某種文化內對特定少數人士所作的歧視，即使這些少數人士與社會大眾屬於同一種族。香港回歸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兩地法律體系及社會制度截然不同，文化方面亦有異；多個調查均顯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來自內地的香港人則較視自己為中國人。而生活文化的不同，亦令新移民很容易在外表或行為上被港人辨認及歧視。

根據澳州
、新西蘭
、英國
等法例及案例均保障同一種族但因不同文化、宗教等引致的種族歧視，種族的定義最重要是受歧視者的自我身份界定(Self-identification)，為了保障受嚴重歧視的社群，以澳州為例，便寫明不可基於移民身份而作歧視。港府應依據國際案件修例。

立法會承認新移民是種族群體及受保障

立法會於2003年3月12日一致通過動議敦促政府立法保障內地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及外籍傭工，可見社會對保障內地新來港人士免受種族歧視已有共識。  港府出爾反爾，有蔑視立法會之嫌。立法會議員亦有責任履行當年的承諾。

建議如下:

針對禁止種族歧視條例立法及新移民歧視問題，本會強烈要求立法會促使：

1.民政局應擴闊種族歧視定定義，將新移民因『基於原居地的理由』而受歧視納入『禁止種族歧視條例』的處理範圍，為新移民提供法律保障。或立即制定禁止歧視新移民法例。
2. 立即設立處理新移民被歧視的機關。
3. 取消在政治、房屋及福利各方面對新移民居港年期要求的限制。
200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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